臺北市立新民國民中學多元試探與體驗教育扎根班實施計畫
1、 依據
1、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8年1月11日北市教特字第1083005913號函辦理
2、 目的
1、 提供適合學生能力、性向及興趣之技藝教育體驗學程，加強職業試探功能。
2、 提供多元、適性之技藝教育課程，滿足學生探索技職教育之需求，激發學生潛能，適才適用。

3、 培養學生具備良好的工作態度與建立正確的職業價值觀並增進其社會適應能力，培養自立自主的精神。
參、招生對象

      鄰近國小五、六年級資源班學生，並經其特教個管教師及導師綜合評估其能力及合適性後推薦參加。

肆、實施方式

一、辦理類科與人數

      類    科：餐飲烘培製作班一班。
      招生人數：10人。 
二、報名時間及方式
      108年3月22日(五)下午五點前，填妥附件報名表，以傳真或聯絡箱寄達方式逕至本校特教組報名(以傳真方式報名者，請於上課當日繳交正本報名表)。
三、學生篩選方式

報名資格符合者，以報名表送達的優先順序為錄取順序，若報名人數過於踴躍，超過原招生人數由承辦學校篩選。

四、上課時間及教學時數

  108年4月10日~5月15日,每週三下午3節課。(共六次課程)
五、課程內容

      以簡單烘焙及餐飲製作為主，由外聘專任教師依學生程度與需求自編相關教材。

六、授課地點

      新民國中特教組生活教室。
七、師資及教學

    1.依教育局規定聘用具丙級餐飲烘培證照資格專任教師擔任。     
2.由外聘專任教師擔任教學活動，視任課教師之教學需要，安排隨班之國小特殊教育教師或教師助理員協助本職業科目之授課。
八、成績考查

    由外聘專任教師依據學生出缺席狀況、上課表現給予評量，不經請假,曠課達總上課時數三分之一以上者，予以退班。
  九、交通方式

      參與此課程之學區小學特教老師需評估學生之優勢能力及身心狀況，協調特教老師隨隊參與課程並協助學生交通往返事宜。
伍、經費

      由臺北市特殊教育科-中等學校特教生教學與輔導項下支應。

陸、本計畫經處室會議討論通過、陳校長核示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北市立新民國民中學多元試探與體驗教育扎根班報名表

	學校班級
	          國民小學

       年       班
	學生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學校電話
	
	聯絡老師電話
	

	身心障礙類別
	障別:              
障礙程度:            
	緊急聯絡人電話
	

	推薦原因及
學生身心狀況概述
	

	家長簽章
	

	備註
	1.請家長充分瞭解課程內容、時間及進行方式後同意簽章。

2.若有情緒行為問題之學生請特教教師全程協同課程。

3.未經請假曠課達總上課時數三分之一以上者，予以退班。


特教認輔老師或導師簽章：                         特教組長：

審核人員簽章(本欄位由新民國中承辦人員簽章)：
臺北市立新民國民中學-多元試探與體驗教育扎根班
課程安排： 
	次數
	時間
(週三下午)
	課程內容
	上課地點

	1
	4/10
	雪莓娘
	新民國中

	2
	4/17
	蚵仔麵線
	

	3
	4/24
	酥皮盒子
	

	4
	5/1
	高麗菜、韮菜元寶
	

	5
	5/8
	芋圓、地瓜圓
	

	6
	5/15
	咖哩酥角
	


